2009年内蒙古自治区医疗机构

药品网上集中采购备案采购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临床用药，维护药品网上集中采购工作的严肃性，规范药品采购行为，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医疗机构药品、医用耗材网上集中招标采购实施方案（试行）》、《内蒙古自治区医疗机构药品网上集中采购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2009年内蒙古自治区医疗机构网上药品集中采购实施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参加医疗机构药品网上集中采购的全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必须严格按照本办法执行备案采购。

第三条  自治区药械集中采购领导小组办公室、监管机构及经办机构负责对全区药品网上集中采购备案采购工作进行管理和监督。

第二章  备案采购原则

第四条  药品备案采购是网上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补充形式，实行限量控制、分级管理和先备案后采购（急需药品除外）的原则。

第五条  药品备案采购必须先录入平台系统，统一实行网上采购。

第六条  药品备案采购实行分级管理。各盟市药品集中采购管理机构负责对本辖区医疗机构备案采购药品的申请的审核、管理、监督、备案，并报自治区药械集中招标采购服务中心备案；内蒙古自治区药械集中采购领导小组办公室及监督管理办公室负责对全区各医疗机构备案采购药品的监督管理。

第三章  备案采购范围

第七条  临床紧缺药品、抢救危重病人用药、特殊病人或因医学科研项目确需使用的药品，而挂网目录中又无替代的品种。

第八条  属于药品集中采购范围内、临床需使用的，但无人投标或废标且入围目录中无替代的品种。

第四章  备案采购程序

第九条  医疗机构药品备案采购申请必须经本院药事委员会集体通过，对拟申报备案采购药品的有关资质（如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及产品的资质证书等）进行审核，并认真填写“医疗机构药品备案采购申报审批表”（见附表），加盖单位公章，一式三份，报所在盟市药品集中采购管理机构审批备案。同时医疗机构从网上添加申报备案采购药品基本信息，并提交盟市药品集中采购管理机构。

第十条  各盟市药品集中采购管理机构自受理“医疗机构药品备案采购申报审批表”后，应在7个工作日内予以批复，并按照第二章第六条规定备案。

    第十一条  自治区药械集中采购服务中心将各盟市药品集中采购管理机构批复的备案采购药品在2个工作日内进行网上公示，并受理公示后的申（投）诉，同时将备案采购药品的相关信息录入平台系统，对无异议的纳入备案采购目录。

    第十二条   因抢救危重病人而临床急需的药品，医疗机构可先采购使用急救药品（采购量仅为急需用量），但必须在7个工作日内补办备案采购手续。

第五章  备案采购药品的价格与数量

第十三条  备案采购药品的销售价格，不得超过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最高零售价。

第十四条  每次备案采购药品的数量，原则上不得超过医疗机构该药品一个月的预计临床用量，采购总金额不能超过该医疗机构采购总额的2%。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各盟市药品集中采购管理机构应严格审批医疗机构的药品备案采购申请，同时要加强对备案采购的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各医疗机构要加强药品备案采购管理工作，严格按照审批的价格和数量采购。

第十七条 所有审批后的备案采购药品均在网上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八条  对违反药品备案采购管理规定的，由监管部门负责查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7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药械集中采购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表：

内蒙古自治区医疗机构备案采购药品申报审批表

医疗机构名称：

	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规格
	采购量
	采购价
	生产企业
	配送企业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申请备案采购药品理由
	

	单位审核意见
	                      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 

	盟市药械采购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批
	                          负责人：            年     月    日  

	自治区药械采购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负责人：             年      月    日


注：1、附表一式三份，一份医疗机构存档、一份所在盟市药采办审核存档、一份自治区药采办备案。

    2、申报的备案采购药品在附表中填写不下时，可另附页。
